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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招银理财、平安理财、兴银理
财、农银理财、交银理财、中邮理财等多
家理财公司，相继对部分理财产品业绩
比较基准进行调整，下调力度普遍较
大。整体来看，传统固定数值、区间型
基准正逐步退出，转向与市场利率、指
数挂钩的规范化定价模式。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示，
此举既顺应市场利率下行趋势，也符合
监管合规要求，有助于引导投资者树立
理性收益预期，推动理财行业高质量发
展。

具体来看，兴银理财近日公告显
示，“兴银稳添利ESG日盈增利74号日
开固收类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由
原年化1.7%—2.6%的固定区间，调整为
中国人民银行七天通知存款利率（当前
为0.75%），上限下调185个基点。“兴银
稳添利日盈增利100号A”业绩比较基
准由年化 1.7%—2.6%变更为中国人民
银行七天通知存款利率，变更于3月10
日生效，上限同样下调185个基点。

民生理财、平安理财同步跟进调
整。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强两年定开
2号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由4.0%—
6.0%下调至2.6%—3.1%，区间下限下调
140个基点，上限下调290个基点；平安
理财“启元稳利日开 25 号固收类理财
产品B”业绩比较基准从1.50%—2.10%
降至 1.10%—1.70%，上下限均下调 40
个基点。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
海平表示，理财公司这一举措主要基于
两方面原因：一是合规要求，将于今年9
月1日正式实施的《银行保险机构资产
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业绩比
较基准披露提出明确要求，基准披露后
需保持连贯性、不得随意调整；二是适
配市场波动，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波动较
为明显，若继续沿用数值或区间型基
准，易因市场变化被迫中途调整，与新
规要求相悖。调整为指数或市场利率
挂钩型基准，既能适配市场波动，也能
满足合规要求。

杨海平认为，此次调整对行业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进一步淡化
刚性兑付预期，巩固“打破刚兑”成果；
二是规范理财公司营销行为，减少虚
假宣传、误导销售等问题；三是推动机
构更加注重全流程陪伴式投资者服
务。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
这一调整将重塑行业竞争逻辑，从“拼
基准数字吸引力”转向“拼投资管理硬
实力”，倒逼机构聚焦投研能力建设。

杨海平建议，普通投资者应主动适
应新的业绩比较基准展示形式，淡化基
准在投资决策中的权重；同时，通过学
习或与理财经理充分沟通，深入了解理
财产品底层资产波动、投资策略与收益
的关联，综合考量理财公司品牌实力与
全流程服务水平做出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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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变美梦”变成噩梦
背后藏着怎样的“美丽陷阱”

在“颜值经济”与“悦己消费”浪潮席卷的当下，不法分子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前夕，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通报多起“美丽陷阱”案件，揭开了隐匿在光鲜市场背后的乱象。
从假冒伪劣的护肤产品到低价高仿的美容仪器，再到非法行医的居家注射，不仅让消费者遭受财产损
失，更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消费者孔先生在网购时发现，某品牌护肤品在个别店铺
售价仅为官方旗舰店的零头，例如柔肤水售价36.5元，远低
于官方138元标价。贪图低价的孔先生购入多款产品，却不
知已落入假货陷阱。

这背后是一条分工明确、技术化的造假产业链。以其中
的柔肤水和焕颜乳为例，嫌疑人唐某某先联系某生物科技公
司“打样”，获取配方相似度仅50%的半成品原液，大桶运输
后交由其同伙灌装。为掩人耳目，其同伙伪造了包括罐体、标
签、防伪码及查询网页在内的全套包装，能扫出“商品是正品”
的虚假信息，极具迷惑性。唐某某通过这种模式购买了3.9吨
护肤品原料，共做出3万余瓶柔肤水及乳液，单品价格设置从
20元到40元不等。此外，其他几款同品牌的精华、素颜霜、洁
面乳系唐某某直接从他人处购得假冒产品，进行直接销售。

经查，2024年8月至2025年7月，唐某某销售假冒商标
的护肤品的金额共计100余万元，获利15万余元。上述护肤
品均不属于正规授权生产的产品，都未经授权使用了注册商
标。经鄞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唐某某有期徒刑3年2个月，
并处罚金。

连防伪码都是伪造的

正品数十万元，高仿的仅需几万元，嫌疑人吴某某利用
一些医美机构贪便宜的心理，将假冒品牌激光美容仪以正品
十分之一都不到的价格卖给嫌疑人徐某某，再由徐某某销售
给医美机构。徐某某明知仪器是假冒的，仍5次销售给多家
机构，金额达12万余元。这种“知假买假”形成了“生产-销
售-使用”灰色产业链，将黑心经销商与不良机构捆绑。

“外观看不出来，效果差不多”，这背后，是未经安全检测
的隐患。未经安全检测的产品工艺不过关，严重威胁消费者
健康权与知情权，同时损害正品商誉。

鄞州区检察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徐某某、
吴某某提起公诉，两人均获刑罚。为推动行业整改，检察院
联合法院、公安及市场监管局、卫健局等，共同签署《关于加
强医疗美容行业协同保护协议》；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十余次，提醒医美机构严守资质关，共同维护良性市场秩序。

“外观看不出来，效果差不多”

爱美的佟女士听信朋友推荐，赴宁波找“美容专家”冯某
某注射瘦脸针（肉毒素）。在冯某某家中，经简单测试后，佟
女士如愿打上了瘦脸针，为此支付了4200元费用。然而，这
场“变美梦”很快演变为噩梦。接受注射后第四天，佟女士出
现眼睑下垂、抬头困难，随后症状加剧，全身乏力、吞咽困难
甚至完全无法进食。最终，佟女士在医院ICU中救治了16
天，再转至康复医院，才逐渐好转。

佟女士并非唯一被害者。同期，姚女士、朱女士等多人
在冯某某家中接受注射后，均出现头晕、四肢无力等症状。
经鉴定，4名被害人均构成四级医疗事故，冯某某负完全责
任。调查显示，所谓“美容专家”冯某某仅参加过短期培训
班，无行医资格，其使用的肉毒素通过微信联系批发，从未验
证过上家的相关资质及进货渠道的合法性。经查询，涉案的
某肉毒素外包装未见药品批准文号，未见中文标签与说明
书，不符合国内合法上市的药品的要求。案发后，冯某某一
度逃避责任，终被公安机关抓获。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冯某某明知肉毒素未取得药品批
准证明文件，仍非法经营并注射，严重妨害药品管理秩序且
造成他人健康严重损害。法院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
冯某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且禁止从业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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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专家”在家注射瘦脸针


